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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

决   定  书

 （2025）鄂 0684破 4号  

 

根据李显红的申请，本院于 2025 年 5 月 7 日裁定受理李显

红申请宜城市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经随机摇

号选任，确定襄阳国益弘鑫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宜城市

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选管理人机构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四条、第

二十五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

规定》第十六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指定襄阳国益弘鑫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宜城市

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，现场负责人为周佳。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，

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监督。

管理人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接管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

（二）清理并公示债务人拖欠的职工工资、伤残补助、抚恤

费用、基本养老保险费用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等职工债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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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接受债权申报，清理、调查债务人的财产，编制财产

明细表和资产负债表，编制债权债务清册，组织债务人财产的评

估、拍卖及其变现工作；

（四）清收债务人的财产，依法向债务人的债务人、财产持

有人行使财产权利；

（五）经本院许可后，以公开遴选方式聘请中介机构开展财

务审计、资产评估；

（六）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

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等相关规定，

追缴股东未到位或者抽逃的出资、具备破产原因后高管人员领取

的高额报酬，以及不正当转让的财产、放弃的债权、提供的财产

担保和清偿的债务等；

（七）经本院许可或债权人会议同意，管理、处分债务人的

财产，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、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；

（八）确认别除权、抵销权、取回权；

（九）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；

（十）提交破产财产管理报告，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详

细说明，依法提出并执行破产财产变价和分配方案；

（十一）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，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

（十二）编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；

（十三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；

（十四）整理档案，办理破产人的注销登记等破产终结事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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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

本决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 

 

二○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 


